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县委巡察机构巡察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共新平县委巡察工作实施细则》和《关于印发县委2024年巡察工作要点的通知》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巡察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计划开展3轮巡察，分别于3月、6月、9月启动，其中，十三届县委巡察“回头看”1轮组建4个巡察组对县直部门巡察“回头看”下沉调研了解、组建1个巡察组对1个乡镇巡察“回头看”；十四届县委常规巡察2轮，每轮组建5个巡察组，分别对4个县直部门、1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巡察。县直部门每组6至8人，乡镇和村级巡察组含驾驶员每组22人左右。
五、项目实施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市县委工作要求，对照被巡察单位“三定”规定，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聚焦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等开展监督检查。根据每轮巡察任务，共组建5个巡察组每个组设组长1名，副组长2至5名，成员4至20名。对乡镇和村（社区）开展常规巡察的巡察组设3至4个巡察小组，一个小组对乡镇党委的巡察，其余小组对乡镇所辖村（社区）党组织的巡察，每个巡察组人员组成原则上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干部或者有相应工作经历的人员每组不少于1人，有计划地选派后备干部、新任领导干部参加巡察。组长、副组长实行“一次一授权”。
六、资金安排情况
差旅费（含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合计140,000.00元；车辆费用15,000.00元；办公用品费45,000.00元。每轮巡察计划支出66,666.67元，3轮共计2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计划开展3轮巡察，分别于3月、6月、9月启动，其中，十三届县委巡察“回头看”1轮组建4个巡察组对县直部门巡察“回头看”下沉调研了解、组建1个巡察组对1个乡镇巡察“回头看”；十四届县委常规巡察2轮，每轮组建5个巡察组，分别对4个县直部门、1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巡察。县直部门每组6至8人，乡镇和村级巡察组含驾驶员每组22人左右。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充分运用新时代巡视巡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推动巡察工作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使巡察制度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有效，把巡察利剑磨得更光更亮。政治巡察进一步深化，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更加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巡察全覆盖质量进一步提高，加强统筹谋划和组织实施，整合巡察力量，创新优化组织方式，不断提高巡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进一步加强，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效能聚合叠加；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进一步强化，更好发挥巡察综合监督作用和集成、集束、集中效应，有力助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巡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忠诚干净担当的巡察铁军。


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中心运行经费。
二、立项依据
由于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无行政运行保障经费，人员保障经费人均4,200.00元、共12,600.00元，无法保障中心各项工作正常运行。为保障中心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承接省市县留置专案等工作的正常运行，县财政以事业运行保障经费预算形式予以支持保障，且单位获得领导的支持，通过了中共新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会第一百六十五期会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心占地面积4.80亩（3,241.00㎡），建筑总面积1,685.10㎡，由于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无行政运行保障经费，仅有人员保障经费，无法保障中心正常运行。为保障中心开展廉政廉洁教育、承接市县留置专案等工作的正常运行，县财政以事业运行保障经费预算形式予以支持保障。2018年保障经费280,000.00元，2019年保障经费350,000.00元，2020年保障经费350,000.00元，2021年保障经费350,000.00元，2022年保障经费350,000.00元，2023年保障经费300,000.00元，2024年保障经费300,000.00元，2025年保障经费300,000.00元。主要用于中心的水电、网络、办公耗材、办案系统运行维护、日常工作运行维护修缮等支出。2026年，单位目标：完成对2,000名以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廉洁纪律教育工作，满意率达到90.00%以上，同时完成对办案点功能办公室、值班室的维修维护保障。做好驻点办案人员的后勤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1） 运行公用经费
保证单位正常运转，在单位日常工作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开支的费用。
（2） 公用经费范围
水费、电费、电信网络费、采购费、办公费、绿化、展厅和办案区系统等日常维修维护等。具体情况如下：
1．办公费：反映购置的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等支出。如消耗性日常运行用品。
2．水费：反映单位支付的水费、污水处理费等支出。
3．电费：反映单位的电费支出。
4．电信网络费：反映单位网络使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等费用。
5．维修（护）费：展厅区展板的年度更新更换费用；办公区、食堂区、留置办案区系统安全维护以及日常设施设备用品维修费用；绿化区绿化施肥维护方面的费用。总体反映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修理和维护费用。
[bookmark: _GoBack]6．资产购置费：反映采购的纳入固定资产的办公用品。
六、资金安排情况
	内 容
	单价（元）
	用 量
	单 位
	总 价（元）

	电费
	0.50
	110,000.00
	度
	55,000.00

	水费
	5.00
	4,000.00
	立方米
	20,000.00

	电信网络费
	30,000.00
	1
	年
	30,000.00

	维修维护费
	55,200.00
	1
	批次
	55,200.00

	办公费
	40,000.00
	0.62
	批次
	24,800.00

	资产购置
	10,000.00
	1.50
	批次
	15,000.00

	合计
	200,000.00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开展时间：2026年1月至12月。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后，能完成对全县党员、干部以及公职人员的廉洁纪律教育活动，同时也保障留置点驻点办案人员的后勤服务，保证单位的正常运行（水费、电费、办公费、网络服务费、维修维护费等）。


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三）
一、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服务派遣经费。
二、立项依据
在2026年12月31日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为期2年。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18年8月，中心负责管理的办案点被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确定为“玉溪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场所新平分点”，开始负责承担省、市、县纪委监委驻点查办留置案件的后勤服务、技术保障和综合协调等工作。2022年6月按省市纪委监委部署，为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留置对象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中心在“玉溪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场所新平分点”的基础上提升打造“玉溪市留置隔离专区”，负责承接市纪委监委统一安排的驻点留置隔离任务。为解决“专区”后勤服务保障力量不足等问题，经县纪委第45期常委会研究同意中心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物业管理”模式解决上述问题，新增物业管理人员6人。该模式一直运行至今。
五、项目实施内容
物业管理人员6人。2026年度按全年来计算，人员经费183,600.00元（2,550.00元/人/月）；管理服务费18,360.00元（10月份做该项目编制时按原合同总人员经费的10.00%来计算，后于12月31日签订新合同时管理服务费为3,672.00元，按2.00%来计算）；以上均为采购。
其他按实际产生结算支出费用预算18,040.00元（含2025年度12月欠发放人员经费15,300.00元。此笔费用不包含在2026年采购项目里）共计220,0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度按全年来计算，人员经费183,600.00元（2,550.00元/人/月）；管理服务费3,672.00元（总人员经费的2.00%）；其他按实际产生结算支出费用预算（额外服务费用按此表中实际产生结算）。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中心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测算表

	一
	人员配置及待遇 （共计6人，通过县国源人力资源公司派遣）

	序号
	班组
	岗位
	人数
	岗位职责
	配制情况
	备注

	1
	水电绿化
	维护人员
	1
	日常水电维护维修及绿篱修剪作业，按照绿植高度和宽度进行修剪，侧面应垂直或略带坡度（外侧略小于内侧），顶部平整，线条流畅。对于生长较快的绿篱品种，可适当增加修剪频率，维持整齐形态。
	
	定岗定责、实行行政班坐班制

	2
	驾驶员
	后勤人员
	1
	遵守调度安排，妥善保管车辆及所载物品，发生事故或者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配合处理。
	
	

	3
	公共秩序 维护组
	
保安员
	2
	门岗值勤、登记，
安全巡逻等工作
	
	定岗定责、实行行政班坐班制

	4
	公共保洁
	保洁人员  
	2
	中心所属区域卫生保洁、
清洗消毒等工作
	
	定岗定责、实行行政班坐班制

	5
	人员待遇
	6人×2,500.00元/人*月×12月=180,000.00元/年
	
	

	8
	人员派遣服务
	6人×50.00元/人*月×12月=3,600.00元/年
	
	按实际产生结算、支付人力资源公司
派遣费用

	11
	合计
	183,600.00元
	
	

	
	

	二
	运营服务管理费
	

	
	183,600*2%=3,672.00元

	

	三
	税费

	序号
	项目
	测算公式
	费用

	1
	增值税
	收入总额÷1.06×0.06
【收入总额估183,600.00元】
	10,600.30元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增值税×0.05
	530.02元

	3
	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0.03
	318.01元

	4
	地方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0.02
	212.01元

	5
	合计
	11,660.33元

	
	

	四
	运行成本合计（甲、乙双方据实结算）此项为预计成本
	

	
	183,600.00元+3,672.00元+11,660.33元=198,932.33元
	按实际产生结算

	
	

	
	费用总计：198,932.33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开展时间：2026年1月至12月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设施设备安全检查次数大于300天以上，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保证警示教育基地日常运行、管理维护“玉溪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场所新平分点”办案点；进一步提升玉溪市留置隔离专区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维护基础设施正常运转，保证单位日常运行；推进纪律教育常态化、警示教育长效化，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助推市县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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